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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马克思认为，国家的产生以市民社会为前提，国家又否定市民社会，

但市民社会还会反过来将国家 （及其否定活动） 纳入自身中，超越国家，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 （宗教）。因

此，《论犹太人问题》并非宗教批判，也非单纯的政治批判，但也不仅是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是将市民社

会批判、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整合在一起，在市民社会批判内部展开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在逻辑上，马

克思一方面将“市民社会—整合了市民社会的国家—整合了国家的市民社会”的结构对应于黑格尔逻辑学

“推理论”“特殊性—个别性—普遍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指出，“整合了市民社会的国家”和“整合了国

家的市民社会”都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虚假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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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政治批判”研究模式，转向“市民社会批判”研究路径，这是近年来《论犹太人问题》研

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但这一“转向”也存在问题，即片面强调马克思文本中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单向影

响，忽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双向互动。与此相关的是，宗教并非独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但“宗教

批判”同“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也同样没有得到系统的解释。为解

决上述问题，本文将从马克思与黑格尔、鲍威尔在宗教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逻辑学方面的分歧入

手，呈现《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逻辑，阐明其中市民社会、国家、宗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进而证

明马克思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统一在一起的合理性。

一、“特殊性—普遍性”视域下的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与宗教批判

早先的研究认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政治解

放”是“特殊性”的，“人类解放”是“普遍性”的，特殊性的政治解放将为普遍性的人类解放所

“取代”；相反，鲍威尔则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停留在了政治解放的特殊性上。尽管马克思的

“普遍性”指的是什么，研究者有不同意见，但至少都认为马克思否定了鲍威尔的“特殊性”，自然也

就超越了“政治批判”（政治解放）的阶段。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第49卷 第3期
2021年5月

Vol. 49 No. 3
May 2021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但通过比对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文本，聂锦芳指出，和马克思一样，鲍威尔也追求“普遍性”的人

类解放，而且鲍威尔还指出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普遍性高于特殊性。

普遍性的基督教高于特殊性的犹太教：“基督教……促成了普遍的共同体”，它是“犹太教的完成”；

人的解放是比基督教更高的普遍性：“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问题。

不仅犹太人，而且连我们都想要得到解放”。第二，特殊性内在于普遍性，前者不能为后者简单“取

代”。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完成，但“它完成犹太教的方法是：把特殊主义和排他性变成完善的、普遍

的特殊主义和排他性”，尽管基督教作为“非人性的顶点”同时也就会达到“人性”的顶点，人由此

可以获得解放自身的条件[1]67-69，127。

普遍性不是对特殊性的单纯否定，普遍性必须解释特殊性之所以被扬弃的根据，而不能解释特殊

性的普遍性也不过是另一种特殊性，不能解释作为特殊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之所以生成和消亡的

原因，普遍性的人类解放也仍然只是抽象的“政治批判”。

其实和鲍威尔一样，马克思也看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陈浩指出，在《论犹太

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组不同的“特殊性—普遍性”关系。第一组是“消极特殊性”与“消极

普遍性”，前者是“作为利己性和孤立性的特殊性”，是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市民社会

中个体间相互分离的因素；后者是“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政治国家所代表的。第

二组是“积极特殊性”与“积极普遍性”，前者是“作为直接存在和感性存在的特殊性”，是市民社会

中个体间相互联结的因素；后者是由“积极特殊性”产生的，这就是“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

能实现自身”的逻辑，“积极普遍性”就是市民社会本身。由于认识到特殊性向普遍性的发展只是市

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国家的抽象普遍性不过是假象，马克思也就离开“政治批判”，转向“市民社会”

或“市民社会批判”[2]。

但对于鲍威尔和马克思来说，更重要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两组“特殊性—普

遍性”关系之间的关系。如果所谓“消极特殊性”与“积极特殊性”其实是一个东西，即市民社会，

这两种特殊性毋宁说是作为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抽象的普遍性”与“积极的普遍

性”却并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是指国家，而后者是市民社会。因此，这里至少有六组“特殊性—普遍

性”关系：第一组“消极特殊性—积极特殊性”，第二组“消极特殊性—消极普遍性”，第三组“消极

特殊性—积极普遍性”，第四组“积极特殊性—积极普遍性”，第五组“消极普遍性—积极普遍性”，

第六组“积极特殊性—消极普遍性”。由于“消极特殊性”“积极特殊性”与“积极普遍性”统一于市

民社会，因此这六组关系又分为三类性质不同的关系：1）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关系都是市民社

会内部的关系；2）第二组关系是市民社会“产生”国家的关系；3）第五组、第六组关系是市民社会

“扬弃”国家的关系。

陈浩只解释了市民社会（特殊性）自我扬弃（普遍性）的逻辑（这只是单向运动），而没有解释

市民社会（特殊性）“产生”进而“扬弃”国家（普遍性）的逻辑（这才是双向运动），为了解释后一

种逻辑就必须“额外”加一个“政治批判”环节。所以，陈浩笔下的马克思只有一个“市民社会”理

论外加“政治批判”，而没有“市民社会批判”。

马克思与黑格尔“从（传统）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核心的确在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

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却并不能等同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举”，相反，正如张双利所指出的，

黑格尔与马克思强调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尽管二人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存在分

歧。马克思认为，第一，“市民社会以特殊性为原则”，“现代国家则以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为原则”，

这里特殊性与普遍性存在互动关系：国家（普遍性）的产生以市民社会（特殊性）为前提，普遍性

（国家）又否定特殊性（市民社会）。第二，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互动关系还发生在市民社会之中，发生

在市民社会内的“宗教意识”中，“宗教意识”作为“政治意识”原本应当将国家（“普遍性”）作

为其目的，但由于意识的颠倒性，“宗教意识”反而将市民社会（“特殊性”）作为自身的目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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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第三，“宗教意识”意义上的“特殊性—普遍性互动”又推动了“市民社会—

国家”意义上的“特殊性—普遍性互动”，即“充分发展了的市民社会又必然反过来吞噬现代国家”[3]。

的确，市民社会与国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直接、静止的，而是双向、间

接、发展的；宗教也的确不独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外，宗教即使作为上层结构，也不能等同于也作

为上层结构的国家，“宗教批判”有其独立性[4-5]。但是，“政治意识”一词并未在《论犹太人问题》里

出现，而意识的颠倒结构本身也没有得到解释。

二、从马克思到黑格尔：“逻辑的批判”与“批判的逻辑”

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特殊性”（市民社会、犹太教）与“普遍性”（国家、基督教）之间的复杂

关系，并声称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把握上述概念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其实既没有认真考察黑

格尔在宗教哲学中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论述，也没有考察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特殊性与普遍性关

系的论述。

与其青年时期对犹太教的漠视不同，在其晚年的《宗教哲学讲演录》（分为 1821年讲演录、1824

年讲演录、1827年讲演录和 1831年讲演录）中，黑格尔将犹太教纳入了其宗教哲学体系，犹太教的

特征就在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第一，“普遍性”即犹太教上帝，1821年讲演录认为犹太上帝是

“本质……与自身的主观统一，独一无二者”，是“唯一者”、无限的主观统一[6]131，1824年讲演录则具

体地规定了这种上帝的“主观统一性”，这种“主观统一性”是“无限主体在自身内的永恒直观活

动”，一切事物都只是上帝所设定的有限者。第二，“特殊性”即有限者，有限者“虽然为上帝所创造

且成为上帝自身的显现形式，但这种显现还是抽象的”，“上帝是作为它们之上的力量而显示自身在它

们中”，“这种力量具有抽象否定性的绝对力量，它使这些有限物成为与上帝不相匹配也不相称的被否

定者”。也就是说，上帝作为目的，一方面是普遍性的，它是全人类的上帝；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特殊

性的，它被限制为一个家族（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一个民族、犹太人的神[7]。

基督作为“个别性”构成“特殊性”（有限者）与“普遍性”（上帝）的“中介”，上帝通过基

督的显现是上帝的自身显现，而人通过基督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上帝的自我认识，这才使得特殊性与

普遍性的矛盾得到和解。就此而言，基督教才是对犹太教的真正扬弃[8][9]396-397。尽管在黑格尔晚期的

宗教哲学体系中，犹太教与基督教间还隔着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参见 1824年《宗教哲学讲演录》，

在 1827 年讲演录中，这之间就只剩下罗马宗教），但事实上，即使在罗马宗教那里特殊性与普遍性

实现了某种统一，但这种统一仍是外在的，它缺少中介，普遍性没有进入特殊性，特殊性也没有进

入普遍性。

但基督（个别性）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特殊性”（有限者）与“普遍性”（上帝）的“中介”，

《宗教哲学讲演录》与《哲学全书》的表述却有差异。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基督出现在基督教

（绝对的宗教）第二环节“圣子的王国”，这里不仅包括基督的“生”，还涉及基督的“死”与“复

活”，这是“基督”（圣子）的自我否定[10]313-320；而在《哲学全书》中，尽管基督也出现在基督教（启

示宗教）的第二环节，在这里，圣子作为“个别”，一方面关联着自然，另一方面关联着有限精神，

但“圣子”的“死”与“复活”却是在启示宗教第三环节“圣灵的王国”中。

作为“圣子”的“死”与“复活”（圣子的自我否定）到底是属于“圣子的王国”还是在“圣灵

的王国”，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涉及黑格尔如何看待“个别性”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

间的中介作用，这一点在逻辑学“推理论”（见表 1）的语境中能够更清楚地呈现出来——在《哲学全

书》中，黑格尔也将启示的宗教的三个环节视为“三个推论”，“这三个推论构成精神与自己本身的绝

对中介的一个推论，它们是精神的启示”[11]382。对应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圣子的王国”相当于“推理

论”的第二环节“反思推理”，而“圣灵的王国”则相当于“推理论”的第三环节“必然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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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推理”是“推理论”的第二阶

段。对于“反思推理”的三个形式来说，

第一，中项都是个别性；第二，这里的个

别性通过对自身的否定将自身与普遍性直

接统一，“个别性同时可以被规定为普遍

性”（这种个别性通过否定特殊性建立普遍

性的逻辑，在形式上可参照“质的推理”

第二式）[12]366。每一个反思推理都假设了自

己的结论的正确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统

一）；而反思推理的结论又必须依靠反思推

理本身（个别性与普遍性统一）推出。

但在反思推理中，第一，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外在的，个别性通过否定自身（其他个别性的

特殊性）所建立起来的与普遍性的统一，仍然只是一种“应当”，是“坏的无限”，这一点在“归纳推

理”①中得到了体现[13]371-373。第二，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这种外在性也有自我否定的契机，它出现在“类

比推理”环节。类比推理的形式是“个别—普遍—特殊”，在这里，作为中项的普遍性则是具体的普

遍性，即个别性与其普遍本性的结合：“一具体物的自身反思，具体物的本性那样的普遍性”，这就是

“真无限”，“一个个别性为中项，这个中项又自在地直接是普遍性”[13]373-374。第三，“类比推理”意义上

“个别性—普遍性”的统一仍然是偶然的，“这里既存在普遍（类）=个别完全一致的可能，也存在不一

致这种不确定性”[14]58。这里存在个别性与其他个别性，个别性与普遍性的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是

内在于“普遍性”自身的，但一个特定的个别性将自身与其他个别性的差异、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差异

通过“类比”（虽不同但因同“类”而“相似”）设定在自身之内②。

因此，我们从逻辑学的视角来考察宗教哲学时就会发现，按照《宗教哲学讲演录》的逻辑，将基

督教第二环节“圣子的王国”对应于“反思推理”——“圣子的王国”不仅包括基督的“生”，还涉

及基督的“死”与“复活”——就会出现“普遍性”（类，这一类的本质是耶稣所揭示的“死”与

“复活”的统一，应当是自我否定的本质）与个别性（凡人）不一致的可能性，凡人可能无法通过基

督这一中介（“中保”）获得与上帝的统一；甚至凡人而非基督也可能借由“类比”的形式（既然在

同一“类”中，个别甲可以类比于个别乙，那么个别乙同样可以类比于个别甲）冒充中介。

相反，像《哲学全书》那样，将基督的“死”与“复活”安置在基督教第三环节“圣灵的王国”，

将“圣灵的王国”与“必然推理”相连接，就避免了“个别性”与“普遍性”可能不一致的问题。

在“必然推理”中，中项是“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普遍性”，它在自身中能够阐明个别、特殊与普遍

三者的“同一”与“差异”。“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普遍性”首先是作为中介的“特殊性”环节（在“直

言推理”中），是“实体”，是贯通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它能够在自身之中设定其与

两端项——普遍与个别——之间的差异与同一，而且这种差异并不外在于实体（不取消作为普遍与个

别的独立性），只是就其“特殊性”而言，这种差异没有展现出来[13]379-380。“圣灵的王国”意义上的

①归纳推理的形式是“普遍—个别—特殊”，作为中项的个别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又是“全部”：
个别
个别

普遍— —特殊
个别
个别

以至无限
②譬如在“地球有居民，月亮是一个地球，所以月亮有居民”这个“类比推理”中，中项是“地球”，它既是个别性（“地球”）又
是普遍性（“地球”所属的“星球”这个类），这里，“月球”（个别）与“地球（个别）”通过“星球是有人居住的”（普遍的类的本
性）联系在一起。

质的推理
个别—特殊—普遍

反思推理
特殊—个别—普遍

必然推理
个别—普遍—特殊

第一式：个别—特殊—普遍

第二式：特殊—个别—普遍

第三式：个别—普遍—特殊

第四式：普遍—普遍—普遍或数学的推理

全称推理

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

直言推理

假言推理

选言推理

表1 黑格尔“推理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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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就是这种“普遍性”，即“自我否定的本质”，它是耶稣（个别性）通过“死”与“复活”这

一本质（普遍性意义上的特殊）与凡人（其他诸个别，普遍性）的统一（其实《哲学全书》才区分了

作为个体的基督与作为类的基督）[15]176-177。

结合宗教哲学与逻辑学，我们对黑格尔“特殊性—普遍性”的图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第一，个

别性（譬如耶稣）是沟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环节。第二，“特殊性—普遍性的互动”是以“特殊性—

个别性—普遍性”的图景展开的：第一步，作为中介，个别性通过否定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与普遍性的

统一（“归纳推理”）；第二步，“个别性—普遍性”的抽象统一体与某一个别性之间存在差异，这种

差异以“类比”的形式被设定在某一个别性之内（“类比推理”）；第三步，上述“个别性—普遍性”

的矛盾统一体（“类比推理”）以特殊性的形式（实体、类本质）重建自身与个别性、普遍性的内在

统一（这一逻辑运动还会继续发展）。

在鲍威尔和此前研究者的“特殊性—普遍性”图景中都没有“个别性”，相反，最晚到《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黑格尔逻辑学“推理论”的结构及其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

的关联，特别是注意到“推理论”中“特殊性—个别性—普遍性”结构对于理解市民社会（特殊性）

与国家（个别性—普遍性）关系的意义[16-17]。

三、“特殊性—个别性—普遍性”：市民社会批判中的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揭示了特殊性（犹太教、市民社会）与普遍性

（基督教、国家）之间双向、间接、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也同样认识到个别性（作为“个别性—普遍

性”的抽象统一的国家）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个别

性问题上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试图在某一个别性（譬如基督）之内强行调和它同其他个别性以及普

遍性的矛盾，但这种调和往往只是“类比”。

像基督的中介作用一样，作为中介的个别性（国家）既关联着特殊性（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也

关联着普遍性（国家与公民的一致）。“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国家是人以

及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全部宗教约束性都加在他身上

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无约束性寄托在它身上。”[18]171作为

中介、个别性的耶稣既关联着神性（普遍性），也关联着人性（特殊性），而作为中介、个别性的国家

同样既关联着公共性（普遍性），也关联着私人性（特殊性）。

进一步来说，参照黑格尔“归纳推理”的逻辑，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经由个别性对自身的（特

殊性）否定而实现，国家与公民的一致也同样要经由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私人性的否定才能实现。“政

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

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18]188

但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整个“反思推理”的环节，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都是直接的、外在

的，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三环节并没有真正地结合在一起；同样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个别性—

普遍性抽象统一体的国家也不能真正消除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仍然是分离的。“在

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

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

作是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

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人在市民社会中是以特殊性为目的的，而在国

家中则实现了“非现实的普遍性”[18]172-173。也就是说，这里的“政治批判”批判的是整合了市民社会

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正如黑格尔“类比推理”逻辑所揭示的，个别性通过对个别性（的特殊性）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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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真正实现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只是一种恶的无限，而真无限则是指某一个别性通过“类比”在

自身之内设定其与普遍性的统一；马克思也指出，作为个别性—普遍性的国家试图否定、“超越”特

殊性的市民社会，“只有这样超越特殊要素，国家才使自身成为普遍性”[18]172；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

思指出，这种否定、“超越”却没有以“类比”的形式内化在国家中（国家将其与市民社会的差异设

定在自身中），而是被内化在市民社会中（这恰恰是黑格尔对“类比推理”的任意性的担忧）：国家通

过否定，设置了与市民社会的差异，市民社会反过来将这国家（及其否定活动）设定在自身中，即将

国家的留给国家，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异”本身设置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同属的“类”，这样，市

民社会就成了类的代表，反过来成为国家的决定者。

具体地说，国家否定私有财产，“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但是“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

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如此，摆脱了宗教的政

治解放让宗教持续存在，虽然不是享有特权的宗教，摆脱了与政治的宗教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就像当

时北美的福音派运动。总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

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

社会”[18]171-173。因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批判的是“整合了国家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进而抓住黑格尔在“类比推理”环节的破绽，进一步扩大他与黑格尔的分歧：在黑格尔的

“直言推理”中，中介是指贯穿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普遍的类”、本质，虽然由于其“特殊

性”的形式，它不能自由展现包含在自身中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联系，但这种类、本质是

“同一”的；在马克思这里，贯穿国家、市民社会的本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指“差异”，

“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18]174。

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国家并非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像“民主制国家”

这样保留国家与宗教的差别而把宗教归入市民社会从而使宗教获得普遍性（尽管是“直言推理”意义

上特殊性形式的“普遍性”）的国家才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民主制国家的基础是“基督教的

人”[18]172-173，179，“基督教的人”不是人成为基督，而是基督走向人，或者说人认识到自己与基督的差

别，并保留这种差别，并以这种差别为“掩护”去追求人自身的特殊性，即普遍的特殊性。

由于国家的中介，“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

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

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市民社会

（宗教）的特殊性变成了“直言推理”意义上“普遍的特殊性”，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人—神

（而非神—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

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每一个人都是“丧失自身的人”、异化的人，他们是

利己的，追求特殊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于犹太

教”，向犹太教的还原，是指还原到（犹太教式）对特殊性的追求[18]179，182，196。

这里以“普遍的特殊性”形式呈现的犹太精神最终也会实现其“真正的普遍性”，就像黑格尔的

“直言推理”会藉由“假言推理”达致“选言推理”，实现真正的普遍性，马克思也揭示了作为“货币

拜物教”犹太精神实现普遍化的过程。

货币拜物教以外的宗教形式、国家形式都被包含在货币拜物教之内，“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

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与人相异化的

本质”，这种异化的本质是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具体的、内在的统一，相比之下，抽象的上帝

（宗教）和抽象的国家，都只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直接统一，因此，在货币拜物教面前，抽象的上帝

（宗教）和抽象的国家也就要退场了：“在北美，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达到明确的、

正常的表现：布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

传教士做起了买卖。”[18]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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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选言推理”用“个别—普遍—特殊”的公式来表示，就是[14]65：

（1） A或是B，或是C，或是D。——A是普遍，是这些种的某一个。

（2） A是B。——举出特定的B加以限定。A是特殊。

（3） A不是C，也不是D。——排除B以外的所有东西。A是个别。

货币拜物教的“选言推理”逻辑就是：（1）货币拜物教本身就是这样的普遍性（A），它也可以转

化为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等）等其他的特殊形式；（2）现在 A 以宗教

（货币拜物教）的形式显现；（3）在这个意义上，A也就否定了其他的特殊性形式（政治国家、市民

社会以及基督教等）①。

四、结语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阐明了“个别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特

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双向、间接、发展的关系，即“特殊性 1→普遍性 1→特殊性 2→普遍性 2”的逻

辑进程，由此强调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的内在统一性。“特殊性 1”指市民社会的利

己性，对它的批判是肤浅的市民社会批判。“普遍性 1”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抽象统一，是“整合了市

民社会的国家”，对这种国家的批判才是完整的政治批判，离开市民社会批判、宗教批判它就是不充

分的。“特殊性 2”是“整合了国家的市民社会”，对这种市民社会的批判必须考虑国家的作用，因此

也必须将政治批判包含在内。“普遍性2”则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货币拜物教），对“普遍性2”的

批判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批判，它必须以市民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以及前一阶段的宗教批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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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n the Jewish Question, Marx contended that civil society presupposes the emergence of state,

and is negated by the state. However, civil society will in turn incorporate state and its negative activities into

itself, and construct its own ideology (religion) by transcending the state. Therefor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s not a religious critique or a purely political critique, nor is it merely a critique of civil society. Marx com-

bined the criticisms of civil socie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then launched the latter two criticisms within

the former. Logically, Marx, on the one hand, corresponded the structure of“civil society-state integrated

with 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 integrated with state”to the form of“particularity-individuality-universality”

of the“syllogism theory”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On the other hand, he pointed out that both“state inte-

grated with civil society”and“civil society integrated with state”are the false sublations of“the separation

of civil society from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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